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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项目概况

上海市长宁区新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社区卫生中心”）为整

个新泾镇提供便捷优质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。中心年门诊量约 40万人次。

设有全科、中医科、妇科、五官科、口腔科等临床科室，配备 CT、口腔颌面锥

形束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、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、上肢康复智能机器人等诊疗

设备。开设病房床位数 40张、家庭病床数 500余张。

根据社会需求和发展需要，社区卫生中心拟在上海市长宁区福泉路 405号三

层、四层设立“上海市长宁区新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中心”（以下简称“分

中心”），建筑面积 3375.69 m2，床位 92张。设有全科、中医科、妇科、五官

科、口腔科等临床科室。分中心不设传染科；不设手术室；中医科不提供煎药服

务；不设洗衣房，衣物清洗均委外处理。总投资 1563.17万元。

本项目员工 52人。门诊接待人次 300000人次/年（约 822人次/天），同时设

置住院床位和值班岗位，实行 24小时三班工作制，年工作时间 365天。

2 产业政策符合性及规划相符性分析

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，本项目属于鼓励类中的“三

十七、卫生健康”中的“1.医疗服务设施建设：医院（中心）”。根据《市场准入

负面清单（2025年版）》，本项目不属于禁止准入类、许可准入类。根据《上海

工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指导目录和布局指南（2014年版）》、《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

指导目录限制和淘汰类（2020年版）》和《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（试行，2022

年版）上海市实施细则》，本项目不在限制类和淘汰类清单之列，因此本项目建

设符合国家和上海市产业导向和布局。

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的产业政策、规划，符合“三线一单”、碳排

放等相关要求。

3 环境质量现状

3.1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

根据《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》（2011 年修订版），项目所在区域属

于大气二类功能区，执行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中的二级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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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引用 2025年上海市长宁区生态环境局发布的《2024年度长宁区生态

环境状况公报》，所在区域空气质量污染因子评价指标均达到《环境空气质量标

准》（GB3095-2012）二级标准，故本项目所在区域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区。

本项目排放的废气污染物为氨、硫化氢、非甲烷总烃和油烟，由于以上特征

污染物在国家、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均无相应的标准限值要求，无需进行环

境质量现状评价。

3.2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

根据 2025年上海市长宁区生态环境局发布的《2024年度长宁区生态环境状

况公报》，2024年长宁区 36个地表水水质监测 断面达标率为 100%，其中，11

个断面符合Ⅱ类水质，25个断面符合Ⅲ类水质，没有Ⅳ、Ⅴ类水质断面；Ⅰ~Ⅲ

类水质断面占比为 100%，与上年相比持平。

2024年 9个市考断面水质均符合相应考核目标，与上年相比，纵泾港断面

水质类别提升 1个等级。2024年 27个非市考断面全部达标，优Ⅲ比例 100%。

3.3 声环境质量现状

根据 2025年上海市长宁区生态环境局发布的《2024年度长宁区生态环境状

况公报》，2024年长宁区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53.3dB(A)，与上年

相比下降 1dB(A)；夜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48dB(A)，与上年相比上升 1dB(A)。昼

间时段有 100%的测点达到好、较好和一般水平，夜间时段有 85%的测点达到较

好和一般水平。近五年的监测数据表明，长宁区区域环境噪声昼间时段平均在

51.9~56.5dB(A)之间，夜间时段平均在 46.5~51.4dB(A)之间，总体呈现下降趋势。

2024年长宁区道路交通噪声昼间时段平均等效声级为 68.9dB(A)，与上年相

比上升 1dB(A)；夜间时段平均等效声级为 64.0dB(A)，与上年相比下降 0.3dB(A)。

昼间时段 87.5%的测点达到好、较好和一般水平，夜间时段有 12.5%的测点达到

好、较好和一般水平。近五年的监测数据表明，长宁区道路交通噪声昼间时段总

体稳定在 66.4~68.9dB(A)之间，夜间时段稳定在 61.0~65.1dB(A)之间。

本项目厂界外周边 50米范围内存在声环境保护目标，因此委托上海智生源

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周边声环境进行现状监测。根据监测结果，各监测点位昼、

夜间声环境现状监测值均能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相应标准。

3.4 生态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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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不涉及新增用地，故无需进行生态现状调查。

3.5 电磁辐射

本项目不涉及电磁辐射，故无需开展电磁辐射现状评价。

3.6 地下水、土壤环境

本项目已设置相应的防渗措施，不存在土壤、地下水环境污染途径，故无需

开展土壤、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。

4 环境影响分析及污染防治措施

4.1 废气

本项目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站废气。

本项目污水处理采用“厌氧+接触氧化+消毒”工艺，因厌氧发酵等过程产

生恶臭废气，污染因子为NH3、H2S和臭气浓度。构筑物废气采用加盖密闭和密

闭设备的收集方式。污水处理站废气经密闭负压管道收集，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

达标后，通过15m高DA001排气筒高空排放。污水处理站设计风量为2000m³/h。

密闭负压收集效率以100%计。参考同等规模医院的运行情况，除臭效率以40%

计。

本项目建成后，排气筒排放的NH3、H2S、臭气浓度满足《恶臭（异味）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1/1025-2016）相关限值。

本项目建成后，全院有组织排放的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下风向的最大落地

浓度小于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，因此本项目厂界处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排放浓

度符合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表3限值，无需设置大

气防护距离。

本项目厂界外500m范围内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为居民区和学校，其中距离最

近的是西侧12m的协和苑住宅小区。根据本项目污染源分析结果，采用估算模式

AERSCREEN计算的项目排放主要污染物的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均<1%。因此，

本项目排放的废气不会对周边大气环境保护目标产生明显影响，不会改变区域环

境空气质量等级。

4.2 废水

本项目总排水量为10114.1t/a。其中医疗废水9260.0t/a、生活污水854.1t/a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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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收集至一体式废水处理设备，处理达标后经污水

总排口（DW001）纳入市政污水管网。污水处理站工艺为“厌氧+接触氧化+消

毒”工艺，设计处理能力为50m3/d。废水处理过程全程密闭，无敞开环节，24

小时运行。本项目建成后，全院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最大排放量约27.79m3/d（考

虑日变化系数1.5，最大排放量约41.68m3/d），可见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可

满足全院废水处理要求。

废水总排口各类污染物排放浓度均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

（GB18466-2005）表2预处理标准值，未作规定的NH3-N、TN、TP排放浓度满足

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199-2018）三级限值要求。废水纳管排放不会对

周边环境水质产生影响。

4.3 固体废物

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有：医疗废物、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、未污染

的一次性输液袋（瓶）、普通废包装材料、废药品、污泥和生活垃圾。危险废物

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，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。一般固废委托专业单

位合法合规处置。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。

本项目设危废暂存间1间，位于大楼外西侧，建筑面积5m2。本项目危废产生

量5.56t/a，危废暂存间储存能力为5t，产生的危险废物定期转运（医疗废物每2

天一次、污泥每半年一次，其他一年一次），危险废物暂存能力满足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上海市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沪环土[2020]50号）文中配

套建设至少15天贮存能力的贮存场所（设施）的要求。

本项目危废暂存间已采用硬化、防渗地面，地面铺设强度等级不小于C25、

抗渗等级不小于P6、厚度不小于100 mm的抗渗混凝土，并设置泄漏液体收集装

置，其建设和运行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的要

求，并按照《环境保护图形标志》（GB15562.2-1995）及其2023年修改单张贴规

范的警示标志。

本项目大楼外西侧设置1处一般固废暂存点，面积为3m2。一般固废间建设符

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，采

用库房、包装工具（罐、桶、包装袋等）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过程的污染控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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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贮存过程满足相应防渗漏、防雨淋、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。贮存场所按照《环

境保护图形标志》（GB15562.2-1995）及其2023年修改单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志。

一般工业固废涉及跨省转移利用的，建设单位或委托的集中收集单位应按照

《关于开展一般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备案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环土[2020]249号）

要求，在转移前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向生态环境部门进行一般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

备案，经备案通过后方可转移。

本项目所产生的固废在产生、收集、存放、运输、处置等各个环节均严格按

照有关法规要求，实行从产生到最终处置的全面管理体制。本项目所产生的固体

废物通过以上方法处理处置后，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。

4.4 噪声

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废气处理设施配套风机、污水处理站配套风机和水泵、

空调外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。采取以下噪声防治措施：优先选用低噪声的设备；

合理布局，并采取基础减振措施，废气风机进出风口设软管、消声器等措施。

预测结果表明，经有效的隔声降噪措施并通过距离衰减后，本项目东、南、

北四侧厂界外 1m处的昼、夜间噪声贡献值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

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中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2类标准。

经有效的隔声降噪措施并通过距离衰减后，各声环境敏感目标处本项目昼、

夜间贡献值均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2类标准，昼、夜间叠

加影响值均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2类标准。综上，本项目

噪声叠加影响影响可维持声环境敏感目标处声环境现状水平，对周边声环境敏感

目标影响较小。

外环境对本项目的噪声影响主要来源于交通噪声。本项目周边有 2条道路，

西侧福泉路和北侧可乐路，均为 2车道，因周边多为住宅小区和沿街商铺，除私

家车外其他车流量不大；经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，周边声环境基本能满足相关功

能区限值要求；考虑距离衰减及建筑阻隔，外环境交通噪声对本项目影响较小。

4.5 土壤及地下水

项目地下水、土壤潜在污染源主要为危废暂存间、污水处理站。根据《环境

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》（HJ610-2016），项目危废暂存间属于一般防

渗区，污水处理站属于重点防渗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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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污水处理站位于大楼外西侧偏北一层地面，污水处理站结构部分铺设

强度等级不小于 C30、抗渗等级不小于 P8、厚度不小于 250mm的抗渗混凝土，

水池内表面涂刷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，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

下水环境》（HJ610-2016）中重点防渗区等效黏土防渗层 Mb≥6.0m，K≤1×

10-7cm/s的要求。医院产生的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存放于危废暂存间，由专门容

器密闭分类存放，危废暂存间设置硬化地面，并设置泄漏液体收集装置或托盘和

危险废物警告标志，符合一般污染防治区的防治要求，危废暂存间同时符合《危

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要求中防渗层为至少 1m厚粘土层

（渗透系数≤10-7cm/s）的要求，因此不会对土壤和地下水产生影响。

根据以上分析，项目针对地下水土壤潜在污染源采取了一定的防渗措施，采

取的防渗措施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》（HJ610-2016）的防

渗要求。

4.6 环境风险

本项目所用化学品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包括医疗废物、污泥，均暂存于危废

暂存间。经判别，不需要设置风险专项评价。

企业风险场所主要为：危废暂存间；可能的事故类型为泄漏、火灾。项目可

能发生的环境风险事故为危险废物在贮存过程中容器泄漏、倾倒或破损，导致污

染土壤、地下水，而燃烧事件将产生二次污染物。

企业应加强管理，认真落实各种风险防范措施，并在风险事故发生后，及时

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并启动应急预案，可使风险事故对环境的危害得到有效控制，

将事故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，因此本项目事故风险水平是可接受的。

5 总量控制

表 1 本项目总量情况判定

序号 类别 本项目情况 判定结果

1
是否属于污染物

总量控制范围

本项目涉及 VOCs、COD、NH3-N、TN、
TP的排放

属于总量控制范围

2
是否属于总量削

减替代实施范围

1、废气：本项目属于四十九、卫生

84-108医院 841，不属于两高项目以及

《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

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

[2020]36号）实施范围的建设项目文中

无需总量削减替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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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项目，不属于沪环规[2023]4号文中

附件 1中所列项目。

2、废水：本项目废水全部纳管排放 无需总量削减替代

3、本项目不涉及重金属污染物产生 无需总量削减替代

3
是否需要编制主

要污染物区域削

减方案

本项目不属于两高项目以及《关于加强

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

管理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[2020]36号）

实施范围的建设项目文中的项目

无需编制区域削减方案

综上，本项目无需总量削减替代，无需编制区域削减方案，仅进行总量核

算。本项目总量指标统计如下：

表 2 总量控制因子排放总量核算表（单位：t/a）

主要污染物名

称

预测新增

排放量

“以新带

老”减排量

新增总

量
削减替代量

削减比例

（等量/倍
量）

削减替

代来源

废

水

化学需

氧量
1.231 / 1.231 无需削减 / /

氨氮 0.251 / 0.251 无需削减 / /

总磷 0.007 / 0.007 无需削减 / /

总氮 0.051 / 0.051 无需削减 / /

6 结论

综上所述，建设单位按环保各项规定，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以及本报告提

出的措施和建议，做好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，该项目建

设是可行的。


